一、服务范围、内容及要求
（一）服务范围

常州市钟楼区五星街道平岗村委辖区范围内平岗星苑、星悦花都、青枫花园、龙湖紫宸、金茂府及小区周边商铺道路。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1.认真学习上级文件精神，高度重视、落实责任，扎实做好维稳期间工作的安排部署，切实加强工作要求。

2.做好相关区域的监控工作，以小组为单位。

3.深入集中开展不稳定问题排查，对于查出来的问题，明确责任部门、责任领导和责任人。

4.做好矛盾排查，集中精力对存在的矛盾隐患进行拉网式的排查，层层落实。对排查出的矛盾隐患，要逐一登记造册，落实责任。要积极主动做好疏导化解工作，坚持“抓早、抓小、抓苗头”，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在萌芽状态，同时开展全局的安全大检查。做好安全隐患排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不留尾巴。

5.畅通信息渠道，进一步加强情报信息的汇总、分析和报送工作，有事报情况、无事报平安，重要信息即时即报，每日坚持“零报告制度”。主要负责人要保持24小时手机畅通，及时接收和上报相关信息，定期将排查化解的安全隐患以书面形式上报。

6.抓好值班备勤，人员在维稳期间保持24小时手机畅通，无重大事由一律不得请假外出或脱离工作岗位，要严格执行领导带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要启动紧急事件处理预案，随时做好处置突发事件的准备。

7.严格责任追究，建立任务、责任明确的责任制，把任务和责任落实具体人员。凡因工作不落实、措施不到位，或有关责任人失职、渎职造成严重后果和影响的，将严格追究当事人和相关责任领导的责任。

8.熟悉维稳应急专项预案，统一服从维稳应急小组的领导和安排。

9.发现事件苗头时，要及时向维稳应急小组反映，同时稳定现场人员并进行有组织的避险或自救。

10.必要时可以组织人员进行自卫式防御和参与受伤人员的救援。

11.配合维稳应急小组进行事故调查和善后工作。

12.坚决防止发生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及非正常上访事件。

13.坚决防止发生非法聚集事件和个人极端事件。

14.坚决防止发生暴力事件。

15.坚决防止发生重大治安灾害事故和安全事故。

16.加强维稳信访工作，认真分析梳理，落实责任人，集中力量及时化解，坚决防止发生越级上访事件。

17.做好重点人员的责任包保工作。根据排查的重点稳控人员按照要求制定“一对一”的稳控方案，再次落实责任，做到喊得应、叫得明。

18.认真落实值班制度。一是值周领导要坚守岗位，认真履行职责，保持信息畅通；二是分析问题及时解决。

19.加强舆论宣导引导。

20.加强信访工作，掌握信息，分析情况，依法依理处理和排查调解矛盾纠纷。

21.对项目各班组内部存在的矛盾纠纷进行摸排梳理，并对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热点问题，采取措施化解；及时做好人员的思想疏导工作，力争做到无漏管失控等现象。  

22.由项目部领导小组值班人员与各班组抽调的人员共同组成巡逻队对项目施工现场及生活区进行“网格化”巡控。

23.如遇重大活动及会议需要中标人增派人员进行巡查或维稳服务，费用双方自行协商。
二、人员要求
1.投标人需根据项目采购需求配备具有相关专业技术能力的人员提供服务，至少须包含项目负责人及若干项目组成员。要求保证全天候24小时每班次均有不少于2人提供服务。

2.本项目要求中标人必须购买雇主责任险或为本项目所有作业人员购买意外伤害保险，中标人应按国家政策要求保障本项目人员的法定待遇。后期服务中有人员更换调整的必须按上述要求执行。购买意外保险费用必须在投标报价中考虑在内。

三、考核要求

1.招标人会及时将上级管理部门要求传达给中标人，中标人需在接到相关通知后执行相关工作。如因中标人未执行或执行不全面的，造成招标人被上级检查扣分情况，中标人要负连带责任。

2.中标人若在服务期内有被市级及以上等各类检查中扣分的，招标人有权立即终止合同。                                                                                                                                                                                                                                                                                                                                                                                                                                                                                                                                                                                                                                                                                                                                           

3.招标人日常巡查和检查到的问题反映给中标人后必须及时按要求标准整改到位，未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及时整改完成的，每一个问题扣500元，以此类推。扣款在每季度度支付服务费时统一汇总结算，下同。

4.在上级检查考核中，如被区考评每扣0.1分扣500元，被市考评每扣0.1分扣1000元。以此类推。

5.如被媒体曝光属实的，每发生一次扣除1000元。

6.如被群众投诉及12319平台曝光属实的，每发生一次扣1000元。

7.中标人必须无条件服从招标人检查指导，做到市、区、街道专项检查少扣分、不扣分。中标人服务不符合要求的，整改不及时的，招标人有权提示、警告直至终止承包合同。
